
 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井喷控制费用保险条款 

 

一、被保险人： 

二、保险期间 

一年为限，从        开始，至         止。 

三、联合投资 

本保险将赔偿被保险人以及由被保险人负责提供保险的非开发人、合资人，采矿合伙人、

合伙人或其他方（在下文统称为联合投资人）所产生的下文中列明的费用。本条中对联合投

资人的保障仅限于联合投资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井并以本文中的条件和费率为

根据。联合投资人在他们的利益被保险期间称为附加被保险人。 

四、任何损失应同被保险人和联合投资人各自理算并赔付给各方。 

五、保险人同意按照本保单的条款对被保险人为控制保单附表中列明地区范围的井喷

而产生的费用给予赔偿。 

六、 

（一）保险人按保单对被保险人所有或占有利益的井从开始钻井、再完工、完工、重建、

试验、清洗、修理、整理和其他任何性质的井上操作直到本文第七条规定的完成或放弃操作

为止期间所产生的对失去控制的油或气井重新控制费用负责赔偿，同时也负责本条第 5款所

规定的保障。 

（二）如所保井发生井喷，保险人将向被保险人偿付材料和供应的费用、承包人的设备

和服务费用、控制井喷专业人员和部门的设备和服务费用其中包括为控制井喷的定向钻井和

其他措施的费用。 

（三）当井中有液体、油、气和水不可控制地不断地流到地面以上时（对水中井，则流

到水底以上）即被视为井喷。 

（四）当地面以上（对水中井则水底以上）的井喷被控制以后，承包人对控制井喷费用

的责任立即停止。 

（五）本保单的保险同样适用于： 

1．生产井； 

2．关闭井或临时放弃的井； 

以及由于本保单承保的井发生井喷而导致井喷的其他井和井眼。 

七、责任起讫 

对新井，本保险从开掘时生效。对其他没有另外安排保险的井，在其深钻、再作业、整

理或类似的作业开始时生效，除了承保的已完工井，本保险在井完全放弃或完工其中包括安

装采油树、泵、井头设备或拆除、搬移钻探设备（以后发生者为准）后即停止。但如果搬移

钻探设备在先，从搬移完毕到完工的作业开始不应超过三十天或另议保险。 

八、责任限额 

本保单的意图是对每一事故为保险人提供不超过       的保险，但要扣除第十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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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赔额和按第十一条规定的共保处理。 

九、部分利益条款 

对任何一项作业，当所保利益按 100%承保时，则采用本条款所规定的责任限额、免赔

额和费率。如低于 100%承保，责任限额、免赔额和费率将按比例减少。 

十、免赔额条款 

每一索赔被保险人自己负责     的免赔额。 

十一、共同保险 

本保险规定被保险人参加下列成份与保险人共同保险： 

共同保险成份     % 

本共同保险成份不安排保险。 

十二、责任免除 

（一）保险人对人身伤亡、疾病、死亡、劳工赔偿、井眼损失、钻柱损失、承包人钻

机和设备的任何部分损坏、财产的损失、捞物费用、所有为恢复钻井操作产生的整井费用

不负赔偿责任。 

（二）所有过期保单延续条款项下承保的井不保。 

（三）对以下原因引起的费用不负责赔偿： 

1．战争或和平期间的敌对或战争行为，包括由任何政府或主权国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或

由任何具备和使用陆、海、空部队的当局或他们的代理人所进行的阻止、抵抗或防御已发

生、即将发生或预计要发生的进攻。 

2．和平或战争时期使用核裂变或放射力的武器 

3．暴动、叛乱、革命、内战、篡政或政府当局为阻止、抵抗或防御这些情况的发生而

采取的行动；根据检疫或海关规定所进行的销毁；根据任何政府或公共权力机构或行业的

命令所进行的没收。 

本保险对任何政府、党派或集团代理的战争、敌对行为或其他类似战争的行为所直接

造成的损失予以负责。但这种代理人的行动是秘密的并同财产所在国的武装力量（不论是

陆、海或空部队）的行动没有关系。上述内容不可被解释为包括前面已除外的任何危险造

成的损失和费用。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对不论战争或和平期间使用核裂变或放射力的战

争武器而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不负责赔偿。 

十三、救护井 

一旦通知保险人，救护井即被自动承保。如果由进行钻探的钻机打救护井，则应尽早地

通知保险人，并经过协议加收保费。但如果打救护井的费用已在别处保险，本条款则不适用。 

十四、如果被保险人亦为井的开发人 

免赔额和费率应限于损失发生以前联合投资人签订的协议书中规定的被保险人占有的

所有权百分比。但如果该协议书要求承保一个大于被保险人所有权的百分比，本保单将按该

协议的要求承保这个大的百分比和联合开发人。本条款不增加上面第八条规定的赔偿限额。 

十五、保费 

本保险每年最低和预付保费为        ，在保险开始时支付，实际保费按确定的费率决

定，但到期保险不能少于最低和预付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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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须在以天为计算单位的保单期限结束之后的      天内向     提供经其签字

的报告。陈述这个阶段的全部操作情况，并支付所确定的到期保费和国家税款。 

所确定的到期保费先扣除最低和预付保费，然后被保险人再支付应增付部分。 

十六、延续条款 

不论本保险何时终止，在本保单期内开始的钻探、试验、加深、重建、整理一直被承保

到作业顺利完成或到油井被完全放弃。 

十七、保证 

对于被保险人又是开发人的油井和气井以及与被保险人开发无关但应由其负责保险的

井，应按不低于下列该被保险人所占有百分比利益进行投保。 

十八、其他保险 

除非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保证在本保单期限内对所保油井没有安排额外的井喷保

险。 

 

一般条件 

一、本保险规定在正被钻探的井口必须装设一按标准制造的防井喷装置，其安装和试验

应按惯例进行。 

二、任何保险人或其授权人的代表在保险人有需要时，应有权和机会对有关计算保费的

任何帐簿或记录进行检查。 

三、任何财产都不能委付给保险人。 

四、如果被保险人已从其他方获得赔款，本保险不再支付。 

五、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减少损失。 

六、本保险下任何损失不减少第八条所规定的责任限额。 

七、被保险人得知损失已发生并可能要有索赔后应尽快以书面通知保险人。 

八、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对损失金额有分歧时，损失金额应由两名合格的无利益关系的

评议人确定。这两名评议人由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各请一名。被请的两名评议人首先选一名合

格的，无利益关系的裁决人。然后两名评议人共同估损，如意见不能一致，分歧应交给裁决

人。三方中任何两方的书面裁决决定损失的金额，当事方应对各自委请的评议人支付费用并

平均分摊裁决人的费用和估损的费用。 

九、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单载明

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 

十、保险人可以根据已付赔款要求被保险人转让向任何一方追偿损失的所有权利。 

十一、被保险人有权解除任何根据契约或其他原因被保险人为之工作或为被保险人工作

的个人、企业或公司的责任，但有关这种责任解除和赔偿的损失应是因为该种工作而发生或

与该项工作有关。 

十二、注销条款 

被保险人或保险人可以在三十天前以书面通知注销本保单。注销从发出注销通知后第三

十天的午夜生效。但是，这种注销不适用于在注销有效期内正在钻探、试验、加深、重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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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的油井或天然气井的保险，这类作业一直被承保到油井的全部放弃或作业的胜利完工。 

被保险人的联合投资人或保险人也可根据上述条款对联合投资人利益部分发出注销通

知而不影响对被保险人或该联合投资人的保险。 

十三、上述条款和条件为保单条款、条件的附加部分，如两者不一致应以此条款和条件

为准。 

 

 


